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临港安发〔2021〕5号

临沂临港经济开发区安全生产委员会
关于印发《全区行业领域生产经营单位安全

总监设置工作实施方案》的通知

区安委会有关成员单位：

现将《全区行业领域生产经营单位安全总监设置工作实

施方案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临沂临港经济开发区安全生产委员会

2021年 9月 3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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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区行业领域生产经营单位安全总监设置
工作实施方案

为贯彻落实《山东省生产经营单位安全总监制度实施办

法（试行）的通知》（鲁安办发〔2021〕47 号）、《临沂

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印发<全市行业领域生产经营

单位安全总监设置工作实施方案>的通知》（临安办发〔2021〕

107 号）精神，进一步强化生产经营单位主体责任，全面提

升安全生产管理水平，促进全区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好

转。结合我区实际，制订本方案。

一、工作目标

在金属冶炼企业、建筑施工企业、粉尘涉爆企业，危险

物品的生产、经营、储存、装卸企业，危险物品使用企业等

行业领域及高危生产经营单位以外的从业人员达到 300 人

（含）以上的其他生产经营单位设置安全总监，于 2021 年

11 月 30 日前实现安全总监应配尽配。

二、时间安排

9月 10日前，完成应设置安全总监生产经营单位的排查

摸底工作，建立台账，并报区安委会办公室；11月 20日督

促全部完成安全总监的设置；11月 30日前将安全总监任免

情况报送区安委会办公室备案；12月上旬启动对安全生产总

监配备督导验收工作；12月中旬分行业分领域开展业务知识

培训。

三、工作措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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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排查摸底。从 9 月 3 日起，区安委会有关成员单

位要立即对生产经营单位开展拉网式排查摸底，要摸清楚哪

些企业需要设置安全总监，哪些企业已经设置了安全总监，

哪些还没有设置，哪些是需要委派等等。全面、细致掌握，

特别是民营企业，要重点关注和摸排，确保无盲区、全覆盖。

9 月 5 日前，要全部完成安全总监摸底工作，建立台账，并

报区安委会办公室。

（二）严格把关。安全总监必须具备必要的安全生产知

识和管理能力，这是前提和基础。各有关单位要按照要求，

把考核作为选拔安全总监的第一道关口，按照“谁主管谁考

核”的原则，严格考核把关，将业务能力强、专业水平高的

人选出来，更好推动企业落实主体责任，考核不合格的，一

律不得任职。

（三）检查验收。区安委会有关成员单位要将安全总监

制度落实情况纳入督导检查内容，加大督导检查力度。通过

建立落实安全总监制度，促进企业主体责任落实。12 月上旬，

市安委会办公室将启动对安全生产总监配备情况的验收工

作，对未按规定设置安全总监等违法行为，将依法进行立案

查处，验收情况将纳入第四季度执法评估内容。

临沂临港经济开发区安全生产委员会

2021年 9月 3日


